


 

 

    (戶號 244177 及戶號 276882 股東發言，針對公司未來願景與公司成本控管等提 

     出詢問暨提出意見，由主席及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渭川會計師予以說 

     明答覆。) 

(二)監察人查核一○四年度決算表冊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    說 明：監察人查核報告書，請參閱附件三。 

(三)買回本公司股份執行情形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買回股份轉讓予員工辦法，請參閱附件五。 

 

(四)一○四年發行國內第一次無擔保交換公司債發行情形報告，報請  公鑒。 

說  明： 

公 司 債 種 類 國內第一次無擔保交換公司債 

發 行 日 期 104 年 06 月 17 日 

面 額 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

發 行 價 格 依面額十足發行 

總 額 新台幣壹拾貳億元整 

利 率 票面利率 0% 

期 限 五年期 到期日：109 年 06 月 17 日 

募 集 原 因 償還銀行借款 

保 證 機 構 無 

受 託 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(股)公司信託部 

承 銷 機 構 元大證券(股)公司 

簽 證 律 師 不適用 

簽 證 會 計 師 
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高渭川、梅元貞會計師 

償 還 方 法 

除依交換辦法交換、贖回外，到期時按債券面額加計利息補償金(到
期時之利息補償金為債券面額之1.26%，實質年收益率為0.25%)以
現金一次還本 

未 償 還 本 金 新台幣壹拾貳億元整 

贖 回 或 提 前 清 償 之 條 款 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買 回 期 次 第十一次 

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日 期 104/8/13 

買 回 之 目 的 轉讓予員工 

預 定 買 回 之 期 間 104/8/14 至 104/10/13 

買 回 之 種 類 普通股 

買 回 股 份 之 總 金 額 上 限 新台幣 160,000,000 元 

預 計 買 回 總 數 30,000,000 股 

預定買回股份總數占本公司已發行

股 份 總 數 之 比 例 
1.54% 

預 定 買 回 區 間 價 格 ( 每 股 ) 9 元至 16 元 

買 回 之 方 式 自集中交易市場買回 

實 際 買 回 期 間 104/8/14 至 104/10/13 

實 際 買 回 總 數 19,192,000 股 

實 際 買 回 總 金 額 186,488,353 元 

實 際 買 回 平 均 每 股 價 格 9.72 元 

實 際 買 回 公 司 股 份 

執 行 情 形 

本公司視股價變化及成交量狀況採

分批買回策略，為兼顧市場機制及

維護全體股東權益，因而未依原預

定數量全數買回。 



 

 

限 制 條 款 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信用評等機構名稱、評等日期、公司債評等結果 無 

附 其 他 權 利 

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已轉換（交換

或認股）普通股、海外存託憑證

或 其 他 有 價 證 券 之 金 額 

無 

發 行 及 轉 換 

（ 交 換 或 認 股 ） 辦 法 
詳發行及交換辦法 

發行及轉換、交換或認股辦法、發行條件對股

權可能稀釋情形及對現有股東權益影響 

自發行日至民國 105 年 5 月 2 日止，債權人尚未提出申請交換明泰

公司普通股。 

交 換 標 的 委 託 保 管 機 構 名 稱 集保結算所 

 

 

九、承認事項 

第一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，謹提請 承認。 

說 明：1.本公司一○四年度財務報表(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及現

金流量表)，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高渭川及梅元貞會計師查

核完竣，連同營業報告書依公司法規定送請監察人查核完竣並出具監察

人查核報告書在案。 

2.各項表冊請參閱附件二、附件四。 

以上核請股東常會承認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 384,808,322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 358,374,341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57,524,117  權) 
93.13% 

反對權數  14,887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14,887  權) 
0.00% 

無效權數 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  0    權) 
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26,419,094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20,235,916 權) 
6.86% 

    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               

案 由：本公司一○四年度盈虧撥補案，謹提請 承認。 

說  明：本公司民國一○四年度稅後淨損為新台幣 1,870,831,043 元，擬具民國 

一○四年度盈虧撥補表，請參閱下表。以上核請股東常會承認。 

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 384,808,322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 358,366,537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57,516,313  權) 
93.13% 

反對權數  23,286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23,286  權) 
0.01% 

無效權數  0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0  權) 
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  26,418,499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20,235,321 權) 
6.87% 

    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十、討論事項 

第二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會提 

案  由：擬以資本公積發放現金案，謹提請  公決。 

說  明：1、本公司擬依公司法第 241 條，以超過面額發行普通股溢價之資本公積新 

台幣 189,841,250 元分配現金，按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股東名簿記 

載之股東持股數，每股配發新台幣 0.3 元。現金配發計算至元為止(未滿 

1 元捨去)，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公司之其他收入。 

        2、本案俟股東會通過後，另訂資本公積發放現金基準日及發放日。 

        3、截至 105 年 5 月 1 日止，可參與權利分派之股數為 632,804,166 股，嗣 

後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、將庫藏股轉讓員工、註銷或其他因素等， 

影響流通在外股數，致股東配發現金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，擬請股 

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。 

        以上核請決議。 

決  議：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： 

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： 384,808,322 權 

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% 

贊成權數  358,382,037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57,531,813  權) 
93.13% 

反對權數  113,851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8,408  權) 
0.03% 

無效權數  0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0  權) 
0% 

棄權/未投票權數  26,312,434  權 

(含電子投票  20,234,699  權) 
6.84% 

    本案經投票表決通過。 

 

 

十一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      (戶號 256551 股東發言，針對公司成本提列與產品品質提出詢問，由主席予 

       以說明答覆。) 

 

十二、散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